附件3
社会保险经办业务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
告知书
一、按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第二批取消部分规章规范性文件设定的证明材料的决定》（人社部发〔2019〕115号）要求，本社会保险经办业务证明事项实行告知承诺制。
二、办事对象须知晓本事项相关办理条件，有义务如实提交本人相关信息，并签署《社会保险经办业务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承诺书》，原则上不允许代为承诺。不具备民事行为能力或书写能力的办事对象，经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同意后，可由其法定监护人代为承诺。
三、办事对象办理指定业务时，不再需要提交部分证明材料，具体证明名称及适用事项见附表。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依据办事对象作出的承诺为其办理相关业务，并通过部门内、部门间核查等方式对承诺内容进行核实，对于无法核实的内容，可以要求办事对象提交必要的相关证明。办理流程和结果接受社会监督举报。
四、办事对象有较严重的不良信用记录或曾作出虚假承诺的，不适用告知承诺制。上述办事对象须按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社会保险公共服务事项办事指南》中的规定办理相关事项。
五、办事对象不符合相关办理条件，或者未按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要求办理相关事项的，不予进行告知承诺和业务办理。办事对象有故意隐瞒真实情况、提供虚假承诺或者以其他不正当手段取得相应证明材料等违规行为的，按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印发<社会保险领域严重失信人员名单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规定纳入严重失信人名单；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试点范围
	序号
	证明名称
	适用事项

	1
	依靠工亡职工生前提供主要生活来源的证明
	供养亲属抚恤金申领（工伤保险服务）

	2
	离休人员供养直系亲属无固定收入证明
	遗属待遇申领（养老保险服务）

	3
	离退休人员死亡证明
	遗属待遇申领（养老保险服务）

	4
	供养直系亲属与死者关系证明
	遗属待遇申领（养老保险服务）

	5
	死亡证明材料
	个人账户一次性待遇申领（养老保险服务）

	6
	出国（境）定居证明
	居民养老保险注销登记（养老保险服务）

	7
	医院出具的参保人死亡证明，或民政部门出具的火化证明，或公安部门出具的户籍注销证明
	居民养老保险注销登记（养老保险服务）


— 2—
1

